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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2、《总经销协议书》自签署日并当维乐药业开具第一个产品采购订单的信用

证后即生效。 

3、本次签订的《总经销协议书》尚未实现相关的销售收入。请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维乐药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乐药业”、“乙方”）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在香港与

Trendful Development Ltd.（中文名：铨福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铨福发展”、

“甲方”）签署《总经销协议书》。铨福发展全权负责处理意大利贝斯迪大药厂

生产的“牛磺熊去氧胆酸”（以下简称“该药品”）在中国市场的各种事项，并

且拥有该药品在中国的市场权利。铨福发展指定维乐药业作为其唯一经销商在中

国区域内经销该药品。该协议独家销售与经销权的保证金为 200 万欧元，协议约

定乙方若在 5 年经销期内完成最低销售目标，此合同将自动展期 5 年或转为无特

定期限的续约合同。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

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名称：Trendful Development Ltd. 铨福发展有限公司 

（2）地址：RM 2202, 22/F, 88 Hing Fat Street, Causeway Bay, Hong Kong 

香港铜锣湾兴发街 88 号 22 楼 2202 室 

（3）法定代表人：Angelina Graziella Fedele 

（4）铨福发展成立于 1994 年，公司致力于创新医药产品的研究与市场推广。

铨福发展代表着一群能够生产高级技术含量和高质量水准产品的意大利医药及

化学公司，这些公司主要致力于心血管代谢、肝胆、呼吸疾病领域医药产品的研

发和生产，包括意大利福斯卡玛生化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意大利贝斯迪大药

厂和生产高新专利型医疗器械的 Haemopharm Healthcare 公司等。 

（5）铨福发展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 

3、履约能力分析：铨福发展拥有意大利贝斯迪大药厂生产的“牛磺熊去氧

胆酸” 在中国的市场权利，拥有合法的提供货物的履约能力。 

甲方确保产品符合欧盟及中国的药品进口质量标准，并承担相应的产品质量

责任。 

 

二、协议主要内容 

双方已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在香港正式签订《总经销协议书》，主要内容为： 

1、合同内容：甲方拥有该药品在中国的市场权利，全权负责处理意大利贝

斯迪大药厂生产的药品在中国市场的各种事项。甲方指定乙方作为甲方的唯一经

销商在中国区域内经销本协议约定的产品。根据协议约定乙方同意按如下安排支

付共计 200 万欧元保证金： 

第一阶段：本独家经销协议签订后 3 个月内，乙方将向甲方支付 100 万欧元

保证金，甲方将把产品的独家销售与经销权授予乙方。 

第二阶段：如果乙方仍然是产品在区域内的独家经销商，乙方将在 2018 年

7 月 31 日前支付第二笔 100 万欧元保证金给甲方。 

2、经销品种 



通用名 商品名 规格 剂型 

牛磺熊去氧胆酸 滔罗特 0.25×20/ Box 胶囊 

备注：该产品为意大利贝斯迪大药厂生产产品，若该厂或甲方有同通用名其

他剂型、规格或者装量产品上市，则相应产品在双方约定区域内的经销权也归乙

方。 

3、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 

甲方授权乙方为本合同所列产品在区域内的独家经销权。乙方须按协议内容

完成销售量。 

4、经销期限：甲方授权乙方经销期限：自 2017 年 05 月起至 2022 年 05 月

止，期限为 5 年。本协议书自签署日并当乙方不晚于 2017 年 6 月 1 日开具第一

个产品采购订单的信用证后即生效。乙方若在 5 年经销期内完成最低销售目标，

此合同将自动展期 5 年或转为无特定期限的续约合同。若乙方未完成最低销售目

标，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5、违约责任：在本合同履行期间，若发生违约行为，违约方赔偿对方损失

并承担相关责任。 

6、续约、终止、变更或补充 

合同期满前三个月，乙方若在 5 年经销期内完成年度最低销售目标，此合同

将自动展期 5 年或转为无特定期限的续约合同。若乙方未完成年度最低销售目标，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本合同执行期内，如因产业政策、价格、医保、产品保护等事项出现重大变

更，并直接导致市场变化，造成本合同无法正常履行，可经双方协商后对本协议

进行补充或修改，以更好地维护双方的利益。 

7、其他：合同条款中已对进口药品的注册证持续有效、进口药品的质量保

证、产品质量责任及退货、换货等条款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三、对公司的影响 

1、《总经销协议书》签订后公司全资子公司维乐药业将拥有该产品的独家销

售权，并通过自身的销售渠道进行销售整合，逐步实现销售目标。 

2、协议签订后的履行，预计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总经销协议



书》尚未实现相关的销售收入。协议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四、风险提示 

1、《总经销协议书》在履行过程中由于政策及市场的变化可能出现不能按协

议约定完成最低销售目标的风险。 

2、《总经销协议书》在履行过程中，如果维乐药业未完成当年最少 80%釆购

量，则可能出现相应的 200 万欧元保证金将不会被退还的情况。 

4、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自然灾害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 

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协议延缓履行或无法全部履行。 

 

五、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及时以临时报告形式披露合同的进展情况，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

合同的履行情况。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5 月 24 日 




